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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泰政教督函〔2022〕8号 

 
 
 

泰安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

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对省级人民政府
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通知》的

通 知 
 

各县市区政府教育督导室（教育指导中心），各功能区教育部

门，市直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： 

现将《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

2022 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通

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按照要求，在单位网站首页采取

“飘窗”形式，将满意度调查二维码向社会公开发布，广泛

开展满意度调查。各单位“飘窗”保留至 12 月 31 号。 

 

 

泰安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2022 年 11 月 25 日 



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开展 2022 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

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：

根据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协助组织开展2022

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函》要求，拟

于2022年 11月至 12月 31日开展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

情况满意度调查工作。调查内容聚焦教育公平、教育质量、政府

治理、总体评价等 4 个方面，调查对象涉及社会人士、教师和学

生 3 类人群。

请各市按照要求，采取“飘窗”（“飘窗”内文字为“对省级

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”）形式，将满意度调查

二维码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官网首页向社会公

开发布，广泛开展满意度调查。要提高政治站位，精心组织安排，

确保调查结果客观公正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等行为。“飘窗”保

留至 12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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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协助组织开展

2022 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

调查的函

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2022 年 11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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